
证券代码：600190/900952� � � � �证券简称：*ST锦港/*ST锦港B� � � � �公告编号：2025-049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交易暨退市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2025】1号， 以下简称 “《事先告知

书》” ），显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5月6日起被实施重大违法类退市

风险警示。 后续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根据其认定的事实，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截至2025年5月16日，公司A股、B股股票收盘价已连续9个交易日均低于人民币1元。 如其A、B股

股票的收盘价同时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交易。

●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波动较大，经核实，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存在多重退市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存在重大违法退市风险

2025年4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事先告知书》(【2025】1号)，查明公司2022年年

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

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此前,中国证监会于2024年11月1日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书》(【2024】96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认定公司2018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 根

据《事先告知书》《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公司2020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连续4年存在虚假记载，该情

形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9.5.1条

第(一)项、第9.5.2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后续如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

书认定的事实，触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存在交易类退市风险

截至2025年5月16日，公司A股、B股股票收盘价已连续9个交易日均低于人民币1元。 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第9.2.1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既发行A股股票又发行B股股票的上市公

司，其A、B股股票的收盘价如果同时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公司股票可能被上

交所终止上市交易。

三、公司存在财务类退市风险

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且2024年度财务报表被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2024年度审计报告》，以上触及《股票上市规则》9.3.2条第一款

第（二）、（三）项所规定财务类退市的情形，公司股票已被上交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2024年年报

显示，2024年度累计发生亏损65.81亿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00.64亿元，负债总额101.44

亿元，净资产为-0.80亿元。 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3月31日，资产总额99.50亿元，

负债总额100.07亿元，净资产为-0.57亿元，仍然资不抵债。 如2025年年报披露后，仍不满足《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强制退市。

四、继续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存在三种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一是，公司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未能在1个月内

完成整改的情形；二是，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

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三是，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4】

59号）及《决定书》(〔2024〕96号)�载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2018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上述三种情形分别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三）、（七）项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公司股票已被上交所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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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海珠区金沙路9号岭南V谷-工控科创大厦2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5,310,1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24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朱益霞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汪帆先生、董事骆继荣先生、董事苏祖耀先生、独立董事余鹏翼

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上述董事均已事前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蔡浩先生、王鹤监事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

事前请假；

3、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代行董事会秘书、代行财务负责人张晓梅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

理林祥腾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3,524,407 99.6600 1,780,315 0.3389 5,400 0.0011

2、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3,523,407 99.6598 1,781,315 0.3390 5,400 0.0012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3,559,407 99.6667 1,693,915 0.3224 56,800 0.0109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3,608,307 99.6760 1,695,015 0.3226 6,800 0.0014

5、议案名称：《2025年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9,460,207 98.8863 5,843,115 1.1123 6,800 0.0014

6、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3,520,507 99.6593 1,784,615 0.3397 5,000 0.001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2,554,207 99.4753 2,748,715 0.5232 7,200 0.001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69,978 92.6101 2,851,415 7.3210 26,800 0.068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7,158,578 95.4051 1,784,615 4.5820 5,000 0.0129

7

《关于续聘2025年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36,192,278 92.9241 2,748,715 7.0573 7,200 0.0186

8

《关于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36,069,978 92.6101 2,851,415 7.3210 26,800 0.068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议案6、7、8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议案8涉及关联股东广州智能装

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会议还听取了各位独立董事2024年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公布的《广日股份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倪小燕、李英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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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3日以电话和网络传输方式发出。

2.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

4.会议由董事长郑运主持。

5.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热量购销关联交易结算的议案》（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公司

董事陈志在交易对方控股股东单位润电热力任职、董事武超在交易对方任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董事陈志、武超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应进行回避表决）。

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5月1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热量购销关联交易结算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29）。

2.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5月1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30）。

三、其他

公司独立董事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了专门会议（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会议），全体独立董事

一致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热量购销关联交易结算的议案》。

四、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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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通过，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3日（星期二）15:1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3日上午 9:15一9:25，9:30

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3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取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投票表决；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3.投票的注意事项：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

投票（包含两种途径）等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六）现场会议的地点：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47号，本公司总部616会议室。

（七）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

（八）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

2）。

2.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提案编码及提案名称

本次股东会提案及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

2.00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惠涌公司售热关联交易的议案 √

2.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提案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21）》《关于控股子公

司热量销售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23）》。

（2）提案2.00属于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事项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按以下规定提前进行会议登记；不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不

必登记。

2.登记方式

登记可采取现场、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 电子邮件、信函封面请注明“股东会”字样。 登记需出示

的资料同下文“5.出席会议所需携带资料”的要求。

3.登记时间

2025年5月29-30日9:00至16:00（电子邮件、信函以收到日为准）。

4.现场登记地点

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47号，本公司证券审计与法律合规部

5.出席会议所需携带资料

（1）个人股东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会，应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

东参加会议登记表（见附件3）。

受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委托

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参加会议登记表（见附件3）。

(2)法人股东

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加盖公司公章的证券账户卡和营业

执照（副本）复印件、股东参加会议登记表（见附件3）进行登记。

(3)提前登记，现场出示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按照上述规定进行提前登记，并在参会当天凭以上有关证件及

资料进入会场。

（二）会务联系人

联系人：刘斌 姜典均

联系电话：024－22905512

邮箱：htrd2012@126.com

邮政编码：110014

联系地址：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47号

（三）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出席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携带相关证件、资料原件于会议前半小时到达会场办理签到手

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可以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参加网络

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92

2.投票简称：惠天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本次会议无累积投票提案

4．本次会议设置总议案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6月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3日（现场股东会召开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

2025年6月3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________（先生、女士）参加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现场

会议，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一、对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指示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

2.00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惠涌公司售热关联交易的议案 √

注：每项提案只可有一种表决方式，或同意，或反对，或弃权，请在相应的表决栏目上划√，不可以

兼划，否则无效。

二、若会议有需要股东表决的事项而本人未在本授权委托书中作明确投票指示的，受托人可以按

照自己的意见进行投票。

三、若受托人认为本人授权不明晰，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使相关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性质：普通股

持股数量（股）：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委托人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会结束止。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注：委托人为自然人，由本人签字；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公章；本委托书复制有效。 ）

附件3：

股东参加会议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序

号

股东姓

名

股东账户

号

身份证号/

营业执照号

持股数

（股）

联系电话

代理人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注：采取电邮或信函登记的股东，请填写本表并附相关身份证复印件（或营业执照复印件）、账户

卡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等，在规定时间内一并电邮或邮寄，并在会议当天出示相

关证件的原件进入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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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热量购销关联交易结算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概述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惠天热电” ）控股子公司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热公司” ）所属的沈海热网，供热面积约3500万平方米，沈海热网供热模式为

向沈海电厂购买大部分热量，另外通过10座热源厂燃煤辅助补充热量，通过管网输送对热用户进行供

热。 2024年，鉴于沈海电厂异地搬迁扩建，二热公司为保证沈海热网与新址沈海电厂（朱尔屯电厂）对

接联通，以取代老沈海电厂热量来源，实施了长距离回输供热管线工程建设，至2024年12月底投入运

行。 因回输项目投入运行时沈海热网采暖期供热已实施近两个月，为解决回输项目投入运行前沈海热

网整体热量不足的问题，二热公司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向临近的沈阳沈东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

东热电” ）购买热量方式补充沈海热网供热的热量缺口，以保证冬季为居民供热的质量。 同时，结合受

托管理控股股东下属供暖企业的整体工作安排及沈海热网所处地理位置，为充分发挥规模效益，由二

热公司向公司受托管理的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沈东热电以销售热量的方式为沈东热电所属的华晨

宝马厂区（可热电联产区域）提供热源。

经协商，二热公司与沈东热电就上述供用热事项达成一致，双方用量相等部分进行抵消，超出部分

按热量实际结算。 经测算，沈东热电向二热公司共输送热量115,000吉焦、二热公司向沈东热电输送热

量共计80,000吉焦，热量等量抵消后，二热公司尚欠沈东热电35,000吉焦热量，以热量定价93.04元/吉

焦结算，二热公司应给付沈东热电不超过330万元（含税）。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了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热量购销关联交易结算的议案》，在审议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召开了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且属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沈阳沈东热电有限公司；住所：沈阳市大东区滂江街瑞光北巷7-1-1号；企业性质：有限

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英；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工业供汽、民用供暖，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成立时间：2013年

12月27日；股东：沈阳润电热力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2.关联关系说明

沈东热电为公司控股股东沈阳润电热力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同时公司董事武超在沈东热电任

执行董事，其与本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一款第（二）（四）项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

3.经营状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沈东热电资产总额为18,683.20万元，负债总额3,868.27万元，净资产为14,

814.90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382.50万元， 利润总额-1,162.47万元， 净利润为-1,162.47万

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5年3月31日， 沈东热电资产总额16,851.98万元， 负债总额5,653.37万元， 净资产为11,

198.60万元；2025年一季度营业收入为364.46万元， 利润总额-1,158.00万元， 净利润为-1,158.00万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其他

沈东热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热量， 因生产经营需要，2024-2025年采暖期二热公司与沈东热电互有热

量输送，热量用量相等部分相抵消，超出部分进行结算。 经测算，二热公司应向沈东热电支付35,000吉

焦的费用，金额不超过330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双方商谈，为确保定价的严谨及准确，取沈东热电热源的运行数据核算成本，计算运行期间煤(热

源燃料为煤粉)、水、电及人力成本、环保成本、期间费用等综合成本费用,以此核算二热公司向沈东热电

支付热量单价93.04元/吉焦。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

公司与关联方就上述交易尚未签署合同，待本次交易履行审议审批程序后再行签署。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一方面系二热公司在回输管网投入运行前，为弥补沈海热网热量不足，切实保障供热质

量及供暖保供的安全与稳定。 另一方面为有效整合管理资源、提高经营质效，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实现

规模效益最大化，减少煤炭耗量及碳排放量，有助于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5,554.24万元。

八、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了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对公司本项关联交

易进行了事前审议，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热量购销关联交易结算的议

案》。并发表意见如下：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项交易旨在基于受托管理单位范围内，实现有效整合管理

资源、提高经营质效，充分发挥协同效应，以此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同时二热公司在回输项目投

入运行前，采取应急措施，以弥补采暖期热量缺口，保障供暖任务安全平稳，而展开的热量购销交易。 结

算定价以实际提供热量经营成本为前提，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交易定价符合实际，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九、其他

为提高办理效率，董事会授权经理层在前述交易限定条件内，根据实际情况实施本次交易，包括与

关联方商洽具体实施事宜、签订相关合同、进行财务结算等。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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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辽宁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天热电”或“公司” ）于2025年3月6日收到法院关于控

股子公司的涉诉案件传票，就该诉讼案件至2025年3月28日公司方进行对外披露（内容详见公司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新增及累计诉讼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13）》）。

就上述事项，公司及相关人员于2025年5月14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以

下简称“辽宁证监局” ）下发的《关于对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郑运、陈卫国、郝杰、李志采取出

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5〕8号 )（以下简称“《警示函》” ），现将《警示函》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警示函》主要内容

经查，惠天热电未及时披露重大诉讼，涉案金额3500万元。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以下简称《信披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 根

据《信披办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卫国、总经理郑运、代董事长郝杰及董

事会秘书李志应当对上述违规行为承担主要责任。

根据《信披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公司及郑运、陈卫国、郝杰、李志采取出具

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公司及相关人员应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对

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

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

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说明

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上述《警示函》后，对《警示函》中指出的问题予以高度重视，认真吸取教训

并采取积极措施切实加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学习，进一步梳理、健全并严格执行公司内部控制相关制度，强化规范运作

意识，加强信息披露管理，持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及信息披露质量，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公司

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持续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促

进公司健康、稳定发展。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和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81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建元信托 公告编号：临2025-013

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170号上海国际饭店9楼国际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465,133,9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67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秦怿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唐波先生因其他工作安排未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吴大器先

生因个人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王岗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总经理曾旭先生、财务总监丛树峰先生列席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1,640,956 99.7913 12,395,520 0.1917 1,097,500 0.0170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1,699,856 99.7922 12,337,520 0.1908 1,096,600 0.0170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1,641,356 99.7913 12,339,920 0.1909 1,152,700 0.0178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1,649,356 99.7914 11,844,420 0.1832 1,640,200 0.0254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0,937,556 99.7804 12,614,020 0.1951 1,582,400 0.0245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1,581,436 99.7904 12,354,520 0.1911 1,198,020 0.0185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1,590,736 99.7905 12,345,220 0.1910 1,198,020 0.0185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18,381,455 99.2769 45,519,301 0.7041 1,233,220 0.019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44,084,117 75.6412 12,614,020 21.6436 1,582,400 2.7152

6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为公司202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的议案

44,727,997 76.7460 12,354,520 21.1984 1,198,020 2.0556

7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为公司202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44,737,297 76.7620 12,345,220 21.1824 1,198,020 2.055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5、议案 6、议案7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忆南、陈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审议事项以及会议的

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3586� � � � � � � �证券简称：金麒麟 公告编号：2025-023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乐陵市阜乐路999号公司四楼东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2,939,1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707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鹏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及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孙静女士、独立董事丁鸿雁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股东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922,634 99.9865 6,300 0.0051 10,200 0.0084

2、议案名称：《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922,634 99.9865 6,300 0.0051 10,200 0.0084

3、议案名称：《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921,034 99.9852 6,300 0.0051 11,800 0.0097

4、议案名称：《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922,634 99.9865 6,300 0.0051 10,200 0.0084

5、议案名称：《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922,534 99.9864 6,400 0.0052 10,200 0.0084

6、议案名称：《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918,834 99.9834 9,500 0.0077 10,800 0.0089

7、议案名称：《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开展远期外汇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921,934 99.9860 6,300 0.0051 10,900 0.0089

8、议案名称：《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40,517 99.7762 6,300 0.1076 6,800 0.1162

9、议案名称：《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925,834 99.9891 7,100 0.0057 6,200 0.005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12,849,715 99.8709 6,400 0.0497 10,200 0.0794

8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5,840,517 99.7762 6,300 0.1076 6,800 0.1162

9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12,853,015 99.8966 7,100 0.0551 6,200 0.048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东金麒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忠义、乐陵金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甄

明晖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

律师：曲韵雅、郭雨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183� � � � � � � �证券简称：生益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0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工业西路5号 公司研发办公大楼二楼22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5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36,556,8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133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由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生益科技” ）董事会提议召开，并由董事长陈仁喜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董事刘立斌、谢景云、张莉、庄鼎鼎，独立董事蒋基路、赵彤、景乃权、杜家驹

通过视频方式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陈少庭、唐嘉盛通过视频方式出席；

3、董事会秘书唐芙云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总经理曾红慧、总工程师曾耀德、总会计师林道焕列席本次股东

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227,472 99.9074 1,030,955 0.0717 298,435 0.0209

2、议案名称：关于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债券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307,597 99.9130 951,765 0.0662 297,500 0.0208

2.02、议案名称：债券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283,297 99.9113 956,665 0.0665 316,900 0.0222

2.03、议案名称：债券面值及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235,597 99.9080 1,003,965 0.0698 317,300 0.0222

2.04、议案名称：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295,797 99.9122 945,265 0.0658 315,800 0.0220

2.05、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227,897 99.9074 1,010,665 0.0703 318,300 0.0223

2.06、议案名称：担保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214,632 99.9065 959,295 0.0667 382,935 0.0268

2.07、议案名称：票面利率、初始换股价格、到期赎回价格及确定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289,462 99.9117 947,765 0.0659 319,635 0.0224

2.08、议案名称：赎回条款、回售条款和换股价格修正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293,197 99.9120 946,065 0.0658 317,600 0.0222

2.09、议案名称：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227,367 99.9074 951,995 0.0662 377,500 0.0264

2.10、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316,997 99.9136 945,165 0.0657 294,700 0.0207

2.11、议案名称：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293,862 99.9120 948,165 0.0660 314,835 0.0220

2.12、议案名称：公司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302,097 99.9126 945,265 0.0658 309,500 0.0216

2.13、议案名称：债券承销方式、挂牌转让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233,007 99.9078 949,155 0.0660 374,700 0.0262

2.14、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303,197 99.9127 945,365 0.0658 308,300 0.0215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对象全权办理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327,397 99.9144 947,265 0.0659 282,200 0.019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可

交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222,009,640 99.4047 1,030,955 0.4616 298,435 0.1337

2.01 发行债券的种类 222,089,765 99.4406 951,765 0.4261 297,500 0.1333

2.02 债券发行规模 222,065,465 99.4297 956,665 0.4283 316,900 0.1420

2.03 债券面值及发行价格 222,017,765 99.4084 1,003,965 0.4495 317,300 0.1421

2.04 债券期限 222,077,965 99.4353 945,265 0.4232 315,800 0.1415

2.05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222,010,065 99.4049 1,010,665 0.4525 318,300 0.1426

2.06 担保安排 221,996,800 99.3990 959,295 0.4295 382,935 0.1715

2.07

票面利率、初始换股价格、到

期赎回价格及确定方式

222,071,630 99.4325 947,765 0.4243 319,635 0.1432

2.08

赎回条款、 回售条款和换股

价格修正条款

222,075,365 99.4341 946,065 0.4236 317,600 0.1423

2.09 发行时间 222,009,535 99.4047 951,995 0.4262 377,500 0.1691

2.10 募集资金用途 222,099,165 99.4448 945,165 0.4231 294,700 0.1321

2.11 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222,076,030 99.4344 948,165 0.4245 314,835 0.1411

2.12 公司偿债保障措施 222,084,265 99.4381 945,265 0.4232 309,500 0.1387

2.13

债券承销方式、 挂牌转让安

排

222,015,175 99.4072 949,155 0.4249 374,700 0.1679

2.14 决议有效期 222,085,365 99.4386 945,365 0.4232 308,300 0.1382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及董事会授权对象全权办

理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222,109,565 99.4495 947,265 0.4241 282,200 0.126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全部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由生益科技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票的过

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思明、石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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